附件3：

选拔赛方案
一、参赛方式及赛制规则
（一）选拔赛采取线上作品提交的方式。
（二）北京赛区设青年组，参赛对象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地区的在校留学生（不含港澳台），年龄限定为18-45周岁（含）。参赛年龄计算节点为2025年7月31日。如有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三）参赛选手应于规定截止日期前向所在高校及大赛组委会提交比赛报名表及作品视频。经专家评委评分后公布进入北京赛区晋级赛的选手名单。
二、参赛条件
1.选手应以个人独唱形式参赛，不接受以组合形式参赛。

2.选手应使用中文演唱，唱法不限，内容健康，旋律优美。

3.大赛不接受当前在专业院团、演艺机构或独立从事歌唱职业的选手参赛。

4.在往届决赛中获得过金、银、铜奖中任一奖项的选手，不得再次参赛。

5.入围过两次及以上往届决赛的选手，不得再次参赛。

三、参赛曲目
（一）每名选手演唱一首自选曲目。自选曲目应为中文（普通话）歌曲，鼓励选手演唱原创中文歌曲。选曲内容应积极向上，符合正确的价值观。
（二）根据参赛作品的需要，可适当选择加入表演设计，可使用乐器（如吉他，钢琴等）。
（三）参赛作品不可进行后期修音、制作等对原声产生破坏的行为，且要求同期录音，不得后期配音。
（四）树立知识产权意识。视频文字建议使用方正字库字体或其他有版权字体，视频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和视频，不得出现与中文歌曲大赛无关的内容等。
（五）参赛作品要求为2025年新录制创作的视频，格式为MP4。
四、评分方式
根据大赛评分标准，评委通过选手提交的视频进行打分。采取百分制，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评委总分取平均值为该选手最后得分。
五、报名方式
各参赛高校于5月7日24:00前，提交报名推荐表及参赛人员汇总名单表，邮箱slfbj2025@163.com。
各校参赛留学生于5月12日24:00前，提交选拔赛参赛作品。作品通过华人头条小程序线上提交。由于选手个人原因未能按时提交曲目信息的，将作退赛处理。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